
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

岗位聘任制度 

为了使重点实验室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，在国际学科前沿占领一席

之地，必须有相应的运行机制，充分调动广大研究人员和技术及管理人员的积极性。 

为了提高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效率，促进研究工作，使我室多出成果，多出

人才，必须充分调动技术人员和专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明确他们的岗位、职责和

利益。特制订技术人员和专职管理人员岗位聘任条例。 

第一条 岗位聘任分研究室和课题组两级进行。 

第二条 岗位聘任一年一聘，并由聘方（室或组）和受聘方双方在聘书上签字。 

第三条 双方有权解聘，但必须在解聘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。 

第四条 受聘方必须遵守研究所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如作息制度、请假制度；

完成由聘方研究的岗位任务。 

第五条 研究室每年考核受聘人员完成任务和遵守规章制度的情况，考核由自

我总结、组室评议和无记名投票三部分组成。 

第六条 聘方应按考核结果对受聘人员进行奖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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